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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21 年 4 月 至 8
月，赤峰恒昌矿业有限
公 司 未 办 理 草 原 征 占
手续，在翁牛特旗姚家
店 矿 区 内 修 路 、打 钻

（钻孔 91 个、实测面积
约 77502.88 平方），破
坏“二调”划定的国家
公益林和基本草原。

位 于 乌 兰 察 布 市
卓 资 县 温 都 花 村 的 如
意 矿 业 公 司 和 内 蒙 古
和汇矿业，多年来大面
积 露 天 开 采 、越 界 开
采、大面积损坏山体和
道路，生态破坏严重。
矿 山 排 放 物 未 经 处 理
直接排放河道，致使河
道 、自 然 河 床 发 生 改
变，居民饮水、灌溉、农
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噪
音、粉尘污染也时刻危
害着牲畜、庄稼、菜地。

乌 兰 察 布 市 集 宁
新 区 警 苑 小 区 旁 边 植
物园人工湖，抽取地下
水补水，浪费水资源。

乌 兰 察 布 市 察 哈
尔 经 济 开 发 区 管 委 会
强 行 要 求 将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没 经 过 处 理 的
污 水 直 接 作 为 中 水 供
企业使用，水的含盐量
比 企 业 排 出 废 水 都
高 。 园 区 基 础 设 施 不
健全，没有实现集中供
气 ，企 业 自 己 建 设 锅
炉，增加了废气排放。
近日，在督察期间又要
求企业 3 天内接通中水
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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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翁牛特旗姚家店矿区”，位于翁牛特旗广德公镇四分地村天桥沟组，实
际勘查项目名称为内蒙古翁牛特旗姚家店铅多金属矿勘探，取得勘查许可证，勘查面积 2.71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2020 年 8 月 11 日至
2025 年 8 月 10 日，发证机关：赤峰市自然资源局。

1. 关于“2021 年 4 月至 8 月，赤峰恒昌矿业有限公司未办理草原征占手续，在翁牛特旗姚家店矿区内修路、打钻（钻孔 91 个、实测面积
约 77502.88 平方）”问题基本属实。调查组通过实地测量、无人机飞行核查、查阅作业设计、询问该公司负责人、走访群众等方式，发现该
公司破坏土地 116.25 亩。经与国土二调数据比对，其中，林地面积 38.77 亩，其他草地 41.98 亩（未利用地，未纳入草原管理，不涉及办理草
原占用手续），采矿用地 19.83 亩，内陆滩涂 15.67 亩。该公司未办理林地占用和地质勘查临时用地手续，在探矿区域内设计钻孔 101 处，
后期因勘查作业实际情况调整为 91 处，均在《勘查许可证》载明的探矿区范围内。2021 年 5 月至 7 月该公司开展钻探作业，实际完成钻探
孔作业 62 个，均在勘查作业设计之内，钻探作业符合地质勘查技术规范。其余 29 处未开展钻探作业，但 91 处计划钻孔处均完成了作业面
平整，同时为方便钻孔作业，该公司还平整了临时通行道路，均破坏了土地原地貌。

2.关于“破坏‘二调’划定的国家公益林和基本草原”问题部分属实。通过核查，该公司不涉及破坏基本草原。通过与公益林数据库比
对，违法占用的 38.77 亩林地中，其中 30.44 亩为国家公益林，其余 8.33 亩非国家公益林，在国土二调数据库中林地地类为“有林地”。

调查组通过调阅翁牛特旗公安局对赤峰恒昌矿业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查处卷宗，发现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与该案一致。
经查，2021 年 8 月 26 日翁牛特旗公安局接到赤峰市公安局移交群众举报线索，对该公司修路、探矿破坏林地草原行为进行线索核查；在翁
牛特旗公安局核查期间，该公司于 2021 年 8 月末自行对原地植被恢复造林，2021 年 10 月翁牛特旗林草局对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涉案地块集中进行植被恢复初步验收，10 月 29 日翁牛特旗林草局对该公司原地恢复的 38.77 亩林地进行现场核查，并出具
了《植被恢复造林验收单》，待 2022 年秋季进行成活率验收。2021 年 12 月 8 日，翁牛特旗公安局以赤峰恒昌矿业有限公司及其法人邓某
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进行立案侦查；2022 年 1 月 7 日，翁牛特旗公安局以《起诉意见书》，将案件移送至翁牛特旗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2 年 2 月 15 日，翁牛特旗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2022 年 4 月 17 日，翁牛特旗林草局委托翁牛特旗公安局进行行政处罚，翁牛特旗
公安局已立案，正在履行查处程序。

针对该公司非法占用其他草地等 77.48 亩土地行为，翁牛特旗广德公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已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立案，正在履行查处程
序。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投诉反映的“如意矿业公司和内蒙古和汇矿业多年来大面积露天开采”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如意矿业公司原有卓资县温都花采矿权为已注销矿权，该公司于 2017 年 4 月通过乌兰察布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竞得卓资县

卓资山镇温都花矿区普通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同年 11 月 27 日取得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号 1509002017117130145440，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矿区面积 0.0422 平方公里，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该矿山在温都花矿区正常生产。2020
年 8 月至今未进行过开采生产，2020 年 11 月企业采矿许可证到期，2021 年 4 月 22 日通过公告将矿业权废止。信访人反映的“如意矿业公
司在温都花村露天开采”问题属实。

内蒙古和汇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通过乌兰察布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竞得卓资县卓资山镇温都花普通建筑用玄武
岩矿的采矿权（该采矿权为过期采矿权整合矿权，其中包括如意矿业公司采矿范围），采矿权面积 0.664 平方公里，正在办理采矿证等相关
手续，还未进行开采。信访人反映的“内蒙古和汇矿业在温都花村露天开采”问题不属实。

2.投诉反映的“越界开采”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2022 年 3 月，卓资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六〇九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如意矿业公司采矿范围进行实地

勘测，勘测报告显示不存在越界开采行为。信访人反映的“越界开采”问题不属实。
3.投诉反映的“大面积损坏山体和道路，生态破坏严重”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原如意矿业公司在卓资县卓资山镇温都花村露天开采玄武岩期间，未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温都花矿区普通建筑用

玄武岩矿开发与保护综合方案》要求对矿区范围内的山体进行剥离开采，对原有地形地貌及地表植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挖损破坏。信访
人反映的“大面积损坏山体，生态破坏严重”问题部分属实。

该企业在运输矿石过程中对通村水泥路（1.1 公里）部分路面造成一定程度碾压损坏，卓资山镇人民政府已责令矿山企业对损坏道路
进行修复，企业采用混凝土对道路裂缝、坑槽、不平整处全面进行了补修，修补总面积约 24 平方米，现已恢复了路容路貌，道路平整畅通。
信访人反映的“损坏道路”问题部分属实。

4. 投诉反映的“矿山排放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河道，致使河道、自然河床发生改变，居民饮水、灌溉、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噪音、粉尘
污染也时刻危害着牲畜、庄稼、菜地”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矿山排放物”为企业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剥离表土，该剥离表土无需处理，临时堆放于“侵蚀沟”沟头。该“侵蚀沟”是冰雪消融
或雨水汇集后侵蚀山体所形成的排水通道，不属于河道，不存在信访人反映的“致使河道、自然河床发生改变的现象”。同时，经过细致排
查，距离该矿山 3 公里范围内，仅有一条河道，为井石子沟（大海沟），未发现矿山排放物堆积现象。因此，信访人反映的“矿山排放物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河道，致使河道、自然河床发生改变”问题部分属实。

接到信访案件后，卓资县于 4 月 16 日委托内蒙古亚普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矿山周边的后温都花村、官营盘村、老羊圈村、后牧花沟
村、边墙村（临近 G7 高速）5 个自然村各一口水井水质做了检测，检测项目包括 PH、氨氮等 22 项内容，检测结果显示 5 个自然村的水井水
质均达到《地下水环境标准》Ⅲ类标准，符合饮用水标准。温都花行政村现有耕地 1330 亩，全部为旱地，无灌溉井，也无地表水可供灌溉。
经实地走访村民，该企业在生产及运输矿石过程中，居民饮水、农作物生长未受到影响。信访人反映的“居民饮水、灌溉、农作物生长受到
影响”问题不属实。

如意矿业公司噪声污染源为各类机械设备噪声及物料运输的交通噪声，原如意矿业公司生产期间监测报告结果显示厂界噪声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温都花矿山距周边最近村庄 800m，噪声经距离衰减后不排除会对周边
环境有些许影响。信访人反映的“噪音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如意矿业产生的粉尘污染源主要为剥离、凿岩、道路运输产生的粉尘，原如意矿业生产期间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有组织排放颗粒物浓
度、排放速率，无组织排污颗粒物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根据矿山企业易产生无组织粉尘排放
的特点，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卓资县分局重点加强对该企业无组织粉尘排放监管，在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该企业生产期间出现过因洒
水抑尘频次不够，苫盖物料的苫布破损造成的扬尘污染现象。2018 年 9 月 11 日，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卓资县分局针对如意矿业露天堆
放的物料未苫盖违法行为，处罚人民币 5 万元，责令立即整改，企业已对物料进行了苫盖。2019 年 12 月 16 日，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卓
资县分局针对如意矿业未采取洒水抑尘等措施，处罚人民币 5 万元，责令企业立即整改，企业已按要求增加晒水频次，并加强物料苫盖。
信访人反映的“粉尘污染”问题属实。

温都花矿山距周边最近村庄温都花行政村 800m，目前有 14 户居民，共有旱地 1330 亩。经实地走访该村村民，均表示牲畜养殖、庄稼
生长、蔬菜种植未受到影响。信访人反映的“时刻危害着牲畜、庄稼、菜地”问题不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警苑小区旁边植物园”位于黄旗海路以东、杜尔伯特街以南、泰和路以西、满达东街以北，

占地面积 23.88 万平方米。通过向原乌兰察布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和周边群众了解到，该地块系原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苗圃（科研基地），园
内原有 2 口水井用于浇灌苗圃。近年来，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入驻人口的逐步增加，苗圃周边陆续建成警苑、宏基名苑等一
大批居住小区，为进一步满足周边居民休闲活动需求，集宁区于 2012 年利用该苗圃及其周边原有地形地貌，打造了集生态观光、休闲游
憩、科普教育、应急避难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植物园，原有的 2 口水井作为应急供水和消防水源予以保留。群众反映的“人工湖”实际是
植物园内利用原有洼地改建的蓄水池，用于收集存储雨水、融雪水进行绿植灌溉，目前蓄水池内存有少量融雪水。

2022 年 4 月 16 日，现场检查中发现，第三方养护公司乌兰察布市大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其中 1 口
井中抽取地下水至蓄水池内，用于浇灌绿植。群众反映的“抽取地下水”问题属实。

经查，举报人所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 投诉反映的“乌兰察布市察哈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强行要求将园区污水处理厂没经过处理的污水直接作为中水供企业使用，水的

含盐量比企业排出废水都高”问题部分属实。举报反映的“乌兰察布市察哈尔经济开发区”即“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园区”）。园区始建于 2003 年 3 月，是经国土资源部正式审核通过并公告的自治区级工业园区，现有工业企业 36 家，其中已建
成投运 13 家、未投产 4 家、未建成 19 家。

关于“强行要求将园区污水处理厂没经过处理的污水直接作为中水供企业使用”问题。经调查，园区于 2010 年开工建设日处理 1.5 万
吨的污水处理厂（2012 年 12 月主体完工），当时因园区废水产生量少（约 1000 吨/日），一直未能正常启动运行。2018 年在对部分设施进
行改造的基础上，新增加药、深度处理等设施，建成日处理 2000 吨的工业废水处理站一座。考虑园区企业废水可生化性差以及成本费用
等因素，园区污水处理厂现处于停机保护状态，2020 年 1 月至今未接纳园区废（污）水，也无中水产生。目前，园区产生的污水经管网收集
后送集宁区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处理。经研判，举报反映的“园区污水处理厂没经过处理的污水”应为集宁区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处理后
的出水（可满足一级 A 排放标准要求）。经核实，园区党工委曾于 2022 年 4 月 8 日组织召开 2022 年第 5 次书记专题会议，召集园区内 15
家企业有关负责人就园区中水回用事宜进行研究部署，并形成会议纪要（4 月 14 日印发）。会议纪要中无“强行要求企业使用中水”的表
述，但有“企业对污水排放和中水回用作出书面承诺”的要求。进一步查阅园区相关企业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向园区管委会作出的书面承
诺显示，有“我单位在与高新区中水管网接通后工业用水使用中水”的承诺事项，存在疑义。经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随
机选取园区内 8 家企业（4 家问询了解、4 家电话回访）进行调查核实，均表示园区管委会没有强行要求使用中水，但问询谈话笔录显示，管
委会有“根据自身生产工艺条件等需求确定”“已具备条件的就尽量使用中水”或“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确定是否要使用中水”的要求。综上
研判，园区管委会要求企业尽快实现中水利用的事情属实，要求使用的中水应为集宁区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出水，非举报反映的

“园区污水处理厂没经过处理的污水”。
关于“水的含盐量比企业排出废水都高”问题。因目前园区附近中水来源仅有集宁区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经生态环境部门调阅集

宁区园林环卫服务中心委托监测结果显示（2021 年 8 月），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出水溶解性总固体（表示“含盐量”指标）浓度为 1560 毫克/
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对该指标设定标准限值）；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委托监测结果显示（2021 年
11 月），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出水溶解性总固体浓度为 1680 毫克/升。调阅进入该污水处理厂的“东阳光化成箔”“苏通电子”“海立电子”

“天宇达生物科技”抽检报告显示，其排水溶解性总固体在 2440 毫克/升-3510 毫克/升之间，经与园区内“京东药业”了解，其排水溶解性
总固体也在 3000 毫克/升以上，均高于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出水浓度。也有部分仅产生生活污水的企业（如“南大微电子”）排水溶解性总
固体低于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出水。总体来看，目前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出水溶解性总固体指标对于部分对盐分要求不高的企业来说可
直接使用，但对于对盐分要求较高的企业来说，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后使用。

2. 举报反映的“近日，在督察期间又要求企业 3 天内接通中水管网”问题属实。园区党工委 2022 年第 5 次书记专题会议纪要显示，园
区市政中水管道已通到各企业厂区外，针对还未与厂区内管网接通的企业，园区要求其抓紧施工，务于 4 月 11 日前接通管网，距离会议时
间（4 月 8 日）相隔 3 天，对部分需要施工设计和走报批流程的企业来说，预留的工程时间不够充足，反映问题属实。目前，除华为、阿里巴
巴 2 家大数据企业外，其余企业均接通了中水管网。

3.举报反映的“园区基础设施不健全，没有实现集中供气，企业自己建设锅炉，增加了废气排放”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园区目前已按要求建成工业固废渣场和污水处理厂，集中供热供气还未完全实现。按照园区供热规划，园区的生活及生产用

热、用气均依托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给。但由于园区在产企业供气供热需求较小（13 家在产企业有 4 家有供热供气需求），集
中供热供气一直未能实现。经调查，目前园区在产企业中自建锅炉企业共 2 家，分别是内蒙古新天下塑业有限公司（自建 22 蒸吨导热油
锅炉用于高温热熔工艺，普通锅炉无法满足需求），内蒙古天宇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建 20 蒸吨锅炉），考虑实际情况，园区采取临时措
施，依托天宇达生物科技 20 蒸吨锅炉为周边京东药业和南大微电子 2 家企业实现集中供气、供热，暂时解决了园区企业的用气、用热需
求。此项问题，曾在 2021 年 4-5 月，自治区对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情况进行实地核查中指出，并于 2021 年 6 月自治区
召开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上交办我市，具体问题为“察哈尔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供热工程项目进展缓慢”。经和自治
区沟通，鉴于目前园区企业现状和部分企业已实现集中供热的实际情况，自治区于 2022 年 3 月 9 日下发的《关于核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存在问题落实情况的通报》（〔2022〕9 号）中给予销号认可。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于 4 月 21 日阶段性办结。下一
步，翁牛特旗委政府将按照边查边改、立行立
改要求，全力推进此项问题整改。一是责成
翁牛特旗公安局对该公司非法占用 38.77 亩
林地行为进行查处。二是责成翁牛特旗广德
公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公司非法占用其他
草地等 77.48 亩土地行为进行查处，并督促该
公司恢复原地貌。三是待该公司整改完成
后，再开展勘查工作时，将监督指导该公司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环保要求开展勘
查活动。四是持续加强林地保护和土地管
理，强化执法监察，通过卫片定期比对、加强
巡查巡护和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等措施，
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整
改到位。

下一步，将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
对矿山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协
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各项治理任务落
细落实，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做到问题不
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
不放过。

一是立行立改，对矿山企业存在的问题
进行全面整改。对堆放至“侵蚀沟”的剥离表
土立即进行全面清理，已责令原如意矿业公
司限期完成清理，已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完
成。对地质环境治理不彻底问题立即进行全
面整改，卓资县自然资源局已委托内蒙古有
色地质矿业（集团）六〇九有限责任公司进一
步优化治理方案，并成立温都花矿山治理专
项工作组，立即对温都花矿区地质环境治理
不彻底问题进行全面整治，预计 4 月 27 日前
完成整改。对矿料运输造成道路损坏部分立
即进行维护，已责令矿山企业对因矿料运输
损坏路面在原修复基础上采取不同修复方式
立即进行修复养护。对矿山企业厂区堆存物
料易引起粉尘污染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已责
令企业立即对部分破损的苫布进行更换，同
时采取洒水等有效措施抑制扬尘污染。

二是举一反三，加强日常监督。针对此
次信访举报的如意矿山粉尘和噪声问题，鉴
于如意矿业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停产，新矿
权人内蒙古和汇矿业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卓
资县已要求和汇矿业公司在今后建设和生产
过程中，严格按照环评要求采取污染防治措
施，建设全封闭的料棚及生产车间，安装满足
要求的除尘设施，做好洒水抑尘等抑尘措施，
对于机械及运输车辆尽可能选用低噪音机械
车辆，加强对车辆、机械设备的保养和维护，
在矿区周边栽种绿植形成天然隔声屏障，做
好运输车辆路线规划，尽量远离居民区，以减
少粉尘和噪声对居民的影响。同时举一反
三，进一步规范全县采矿企业生产作业；要求
相关职能部门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和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等有关要求，全面排查矿山企
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建
立问题台账式、限时推进、限期整改，监督企
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2022 年 4 月 16 日，乌兰察布市水利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
关规定，对乌兰察布市大华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立案处罚（处以 2 万元罚款），并对
该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下一步，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地下水使用监管，加大水
资源保护力度，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1.2022 年 4 月 20 日，园区管委会专门致
函园区企业，就企业于 4 月 10 日做出的“我单
位在与高新区中水管网接通后工业用水使用
中水”的存疑承诺事宜进行了解释沟通。

2. 已责成高新区加快推进工业污水厂的
改造建设，待改造建设完成后，确保中水含盐
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提供合格的中水供企
业使用。

3. 鉴于部分企业中水管网接通工作需要
设计和内部报批等程序，已责成园区管委会
结合实际情况，主动对接企业，为企业预留充
足的时间完成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助力企业
顺利接通中水管网。

4. 已责成园区尽快规划集中供热、供气项
目，并根据后续产业发展情况，为入园后的所
有企业提供集中供热和供气服务。

是否
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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